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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服务·帮办

阅读提示

快递物品遇到丢失或是损坏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赔？记者采访了部分读者，
并咨询了市邮政管理局及相关领域的律师，看看他们怎么说。

大多数快递公司的格式合

同文本上都有保价条款，即快递

单上一般载明，寄件人在寄送快

件时有权选择保价服务，未保价

的快件毁损、灭失时，可约定最

高赔偿限额或按照快递运费的

几倍赔偿。记者注意到，徐阿姨

收到的货运代理单上写着“货物

遗失按货物实际价值或 40元/公
斤取低补偿，最高不超过 200 美

元。”

那么，快递丢失、毁损后是

否适用这些保价条款或是“行

规”呢？对于这一问题，记者采

访了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陆旸

倩。

陆旸倩认为，根据《合同法》

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

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

的，按照其约定。这起纠纷中，

代理公司提供的代理单上虽然

包含了限额赔偿的条款，但这是

代理公司为了方便而预先拟定，

约定的赔付内容事先也未与具

体当事人进行协商，属格式条

款。如果代理公司未尽到提示

告知义务，根据《合同法》的相关

规定，上述格式条款可以主张无

效。“最终损失赔偿数额应当结

合羽绒被实际价值以及案件具

体情况综合认定，”陆旸倩表示。

格式条款可以主张无效

■《一万多元的床上用品寄丢了，快递公司称只能“按斤赔偿”》后续

1万余元只赔3000元，99%读者有话说

12 月 17 日，晚报刊发了《一万多元的

床上用品寄丢了，快递公司称只能“按斤赔

偿”》一文，报道了家住青田县城的市民徐

阿姨寄了一单国际快递，货物价值 11519
元。谁知快递寄丢了，快递代理商“安达国

际”却表示：行规是“按斤赔偿”，只能按照

20元/公斤的标准共赔给徐阿姨1600元。

晚报记者介入后，快递代理商表示申请

到了40元/公斤的赔偿标准，并且退还运费，

此外还愿意多出几百元，一共赔偿3000元。

但这一方案让徐阿姨一家人难以接受，“我

们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无缘无故蒙受了这

么大的损失？”徐阿姨表示，正在收集相关证

据，并找了律师，准备提起诉讼。

家住市区的汤女士，同样碰上了快递

被寄丢的情况。幸运的是，汤女士选择了

官方渠道寄出快递，在记者的帮助下，她

获得了全额赔付。12 月 18 日，晚报刊发

《寄丢 1700元的毛衣，市民获得全额赔偿》

一文，详细报道了此事

同样都是寄丢了快递？为何结果大

相径庭？快递寄丢了到底应该怎么赔？

记者采访了部分读者，并咨询了律师和相

关部门，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怎么说。

同样是寄丢快递，赔付结果却大不同

近年来，网上购物、海外代

购、微商等各类网络消费逐年增

长，由此带来了国际快递业务量

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用户对

于快递公司的投诉也在不断增

加。为此，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

员提醒市民，在邮寄国际快递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选择正规的快递公司，在

快递门店、营业网点查看营业执照

和营业许可证，邮寄国际包裹时尽

量选择顺丰、邮政、联邦等大平台；

2. 邮寄贵重物品需提前告

知快递员，并且进行保价；

3. 邮寄快递时要留意货物

包装，并及时提醒快递员进行包

装加固，防止快递中途破损。

邮寄贵重物品要保价

记者 谢佳俊 通讯员 尤柳菲

12 月 17 日，晚报官微发起“关于快递

丢失这件事，你觉得怎样赔付合适呢？”

的投票，85%的读者认为“应该按丢失货物

原本的价值赔偿”；14%的读者认为“主要

看双方商议，不同情况不同赔付”；只有

1%的读者认可“按‘行规’赔，即按斤赔

偿”。

读者吴女士认为：“快递物品因经营

者责任遗失或者损毁，事先申报价值的，

经营者应当按照申报价值予以赔偿；事先

未申报价值但事后能够确定实际价值的，

经营者应当按照实际价值予以赔偿。”

“寄运贵重物品，建议走正规渠道，费

用虽然高了点，但比较有保障。”读者“夜

的微光”说，根据规定，快递丢失应该按邮

资总费用的三倍赔偿，“贵重物品，建议在

投递时交保险。”

“应该按丢失货物原本的价值赔偿”

“徐阿姨这单快递并非通过正规的快

递公司邮寄，而是由代理公司通过铁路运

输。在这起纠纷中，快递代理公司没有邮

寄快递的资质，因此不适用《邮政法》，也

不属于邮政管理局的管辖范畴。”市邮政

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在浙江省范

围内通过邮政以外的渠道邮寄物品，遇到

丢失或是损坏的情况，有明确的法律规

定，其他省份则按照不同快递公司的赔偿

标准或是相关的法规进行赔偿。

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二十二条，快递

物品因经营者责任遗失或者损毁，事先申

报价值的，经营者应当按照申报价值予以

赔偿；事先未申报价值但事后能够确定实

际价值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实际价值予以

赔偿；事先未申报且事后无法确定实际价

值的，由双方协商确定赔偿数额，协商不成

的，由经营者按照所收取资费十倍的标准

予以赔偿，但最高金额不超过八百元。

快递赔付有法可依

85%的读者认为

市邮政管理局

律师解读

小贴士


